
  
壬
辰
二
月
初
十
日 

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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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O
 

一
二
年
三
月
二
日 

朱
子
曰   

人
患
其
失  
不
患
其
得  

人
患
其
情  

不
患
其
侮 

故
此 

眾
人
多
以
多
求  

未
及
其
得
者   

多
抱
怨
於
心  

屈
其
曲
膝  
以
求
有
得   

莫
為
世
間
之
財  

多
擾
其
法  
多
亂
其
情 

以
不
能
得
正
也  

無
須
牽
掛 

其
膚
不
能
蓋  

無
米
不
能
烹  

只
道
足
夠 

便
是
可
以  

膝
不
能
屈  

氣
不
能
曲  
此
乃
直
也 

現
觀
世
界  

其
理
之
不
在  

其
情
之
不
再 

只
道
你
虞
我
詐  

不
分
曲
直 

只
道
兼
財
而
行  

其
氣
不
通 

其
理
不
直  

是
故
無
得   

物
以
累
人  

無
物
則
不
能
道  

色
可
亂
真 

無
色
則
不
能
分  

只
道
安
然  

便
是
可
德  

（
鼎
脈
持
鸞
） 


